
題
目 

依據資通安全責任等級應辦事項，學校應完成資通安全防護，學校具有郵件伺服器者，應

備電子郵件過濾機制，並持續使用及適時進行軟、硬體之必要更新或升級 

本
校
辦

理
方
式 

一、郵件伺服器統一由台南市教育局資訊中心建置，並包含郵件過濾機制更新作業 

二、個人郵件可操作及設定郵件防護機制 

自
評

結
果 

符合 

佐
證
資
料 

如下圖示: 

 



 


